
漁業天然災害災情查報及救助作業程序流程圖

災情發生

鄉(鎮、市、區)公所
查報項目：
1.陸上養殖漁業災害。
2.海上養殖漁業災害。
3.海洋漁業災害。

直轄市、縣(市)政府
查報項目：
1.漁港設施災害。
2.漁業公共設施災害。
3.魚市場硬體設施災害。
4.漁民遭難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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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第九點附件五修正規定

接獲資料後，立即
陳報漁業災情及緊
急因應措施。

對災損產生疑義，
得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檢附
主要受災地區勘查
報告

1.彙送速報(兩日內)、詳報

2.局部性、小規模災害、無

成立應變中心時，於災害發

生七日內報送建議救助表。

彙送速報(隨時報告)、
詳報(三日內)資料。

彙送速報(隨時報告)、
詳報(三日內)資料。

查報災情 查報災情

公告後十日
內申報

公告後三十日
內完成勘查。

公告後翌日三十日
內完成勘查，填具
救助統計表及清冊。

接獲公所申報起七

日內完成抽查。

接獲公所申報翌日起七日內
完成抽查，並彙送救助統計
表及清冊。

接獲縣(市)政府彙送資料
翌日起七日內，完成審查
及請撥救助金

核撥救助金

公告後三十日內完成
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公告後十日內申
請受災證明書

受災證明書核發日起十五日
內，檢具受災證明書、天然
災害復建及復養計畫書等相
關資料申請貸款。

核撥貸款

本部公告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地區


